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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认真做好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移交企业 清产核资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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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部 文 件

财清字〔1999〕4号

关于认真做好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移交企业清产核资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有资产管理局（办公室）、清产核资办公室，国务院各部委、

各直属机构：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重大决策精神 , 按照《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关于转发〈全国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企业交接工作办公室关于军

队、武警部队和中央政法机关移交企业清理处理工作的意见和实施方案〉的通知》（中办发 [1999]10 号）的有关要

求，经与全国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企业交接办公室协商同意，现将积极配合做好移交企业清产核资工作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认真组织做好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移交企业的清产核资工作，使移交企业、接收单位和各级政府摸清

移交企业真正"家底"，有利于促进企业发展、深化企业改革和帮助企业解决困难，也有利于各级政府科学制定经济规

划和实施有效监管。

　　各地区、各部门（集团企业）清产核资机构必须高度重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有计划、有组织地配合做好移交

企业的清产核资工作。

　　二、移交企业清产核资工作范围由接收单位根据中办发[1999]10 号文件精神，结合移交企业情况确定，并报经同

级清产核资机构批准后实施。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移交企业，必须按国家规定组织开展清产核资：

　　（一）有关部门和中介机构对移交企业年终决算审计中发现较大问题；

　　（二）接收单位认为移交企业存在较为严重的帐实不符等问题。

　　三、各地区、各部门（集团企业）清产核资机构应认真会同有关部门，结合本地区、本部门（集团企业）实际情

况，遵循国家"先移交，后清理，再处理"的原则，依据国家现行财会制度和清产核资政策规定的工作方针，根据财政

部《关于做好日常清产核资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财清字 [1998]14 号）要求，切实组织做好移交企业的资产清

查、产权界定、价值重估、资金核实等清产核资各项工作内容。

　　四、经批准开展清产核资的移交企业，应按照以下程序和方式组织进行：

　　（一）在接收单位的领导下，应成立企业（单位）临时清产核资工作机构（接收单位可派人参加），并按照国家

有关清产核资工作制度，明确工作目的、内容、步骤和清查时间，确定清查时间点，制定出具体工作方案。

　　（二）企业（单位）清产核资工作机构根据各项工作任务，按照由企业为主开展清产核资的工作原则，由企业

（单位）抽调财务、技术、设备、仓库保管等专业人员成立不同工作小组开展清产核资工作。企业根据自身情况也可

委托具有一定资质的会计师（审计）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按照国家清产核资工作的有关政策、制度规定配合企业进行

清产核资。负责清产核资的中介机构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收费标准，并酌情予以减免。

　　（三）企业（单位）应对各类资产和帐务进行全面清查，认真清理债权债务，理顺产权关系，并将有关工作结果

如实填报资产清查、资金核实等材料（移交企业为企业集团公司的，其下属子公司随总公司一并清产核资，其结果由

总公司汇总后统一上报），经接收单位或主管单位审核后申报同级清产核资机构进行确认（无主管单位的直接报同级

清产核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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